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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最早可追溯到十九世紀後期德國政

治家俾斯麥為了保護勞工，於一八八三年頒佈「勞工

疾病保險法」，一八八四年頒佈「勞工災害保險法」，

一八八九年頒佈「勞工老年殘廢保險法」，上述三種社

會保險法，當時由雇主及勞工推派代表聯合設立機

構，政府扮演監督的角色；德國開創社會保險以後，

各國相繼仿傚，迄今已有一世紀的歷史。所以社會保

險的存在，相對地承認了個人與家庭不能為本身提供

相當安全的保障，尤其是工商都市以工資維持生活社

會，更是如此，由歷史軌跡來看，職業災害賠償從有

過失主義的雇主責任制逐漸發展採無過失主義的社會

保險方式，因此，健全社會保險制度是現代國家主要

的任務。

職業災害補償立法在美國發展較晚，一九０八年聯邦

政府首先通過聯邦公務人員的職災補償法，勞工職業

災害保險是美國最早期的地方性勞工保險，一九一一

年五月威斯康辛州首先制定職業災害補償法，嗣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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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陸續制定該州職業災害補償法規，此種保險係為強

迫有危險性的企業參加，其保險費採雇主責任主義，

大多數的州為全部雇主按危險率繳納保險費，其他的

州為雇主負擔大部份的費用，因為各州的職業災害補

償法規不一，保險範圍、保險費率及給付標準不盡相

同，至一九四九年美國全國各州均已建立職業災害補

償制度。一九七０年代雖有勞工聯盟倡議由聯邦政府

統合各州之職業災害補償法，建立通用全國之職業災

害補償制度，但此項建議並未獲得各州的同意。美國

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發展已臻成熟，至美國考察職業

災害保險制度，以為我國職災保險之參考改進。

貳、考察行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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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考察日期：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廿六日

二、 考察人員：　陳銘志　　勞工保險局給付處傷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給付審核科二等專員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蔡鳳嬌　　勞工保險局給付處傷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給付審核科辦事員

三、考察行程：

第一天 　十一月十三日　台北至紐約

第二天 　十一月十四日　紐約至華盛頓特區

第三天 　十一月十五日　赴美國勞工部訪問

第四天 　十一月十六日　赴美國勞工部保險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訪問

第五天 　十一月十七日　赴馬里蘭州州立基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會訪問及聽取簡報



8

第六天 　十一月十八日　蒐集及整理資料

第七天 　十一月十九日　華盛頓特區至紐約

第八天 　十一月二十日　蒐集及整理資料

第九天 　十一月廿一日　赴紐約州立基金會訪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問

第十天 　十一月廿二日　蒐集及整理資料

第十一天 十一月廿三日　蒐集及整理資料

第十二天 十一月廿四日　赴西奈山醫學院訪問

第十三天 十一月廿五日　紐約至台北

第十四天 十一月廿六日　紐約至台北

參、美國職業災害保險制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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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各州的職業災害補償法除德州採選擇性外，其餘

各州均為強制性保險。

一、 投保方式：

（一） 向民營保險公司投保：雇主可向民營保險公司

　　　為員工購買保險，這些民營保險公司多由州保

　　　險司管理。

（二） 向州政府經營之基金會投保：雇主也可以向州

　　　保險基金會購買保險。

（三） 自我保險：美國有四十八個州允許大型公司企

　　　業，以自保的方式提供債券或保證金等為一定

　　　數額的安全提存準備，並由州保險司或工會管

　　　理及運作。

目前美國共有二十六個州設有州立基金會，其中內華

達州、北達柯州、俄亥俄州、華盛頓州、西維吉尼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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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、懷俄明州等六州規定雇主必須向州立基金投保，

其餘二十州則允許雇主自由選擇向州政府經營之基金

或向民營保險公司投保。

二、美國勞工職災保險給付種類如下：

（一） 醫療照顧：勞工於工作中受傷可得到醫療照

　　　顧，並不用支付共同付款（ＣＯ－ＰＡＹＭＡＮＴ）

　　　及基本扣除額（ＤＥＤＣＵＴＩＢＬＥ）。各州均

　　　無給付時間及金額上的限制，但是醫療費用相

　　　當昂貴，已超過整體職業災害補償給付的一

　　　半。

（二） 職業的復健服務：受傷的勞工無法再做原來工

　　　作者，各州皆提供復健服務，有些州包含了職

　　　業重建服務及就業訓練津貼。

（三） 暫時殘廢給付：暫時殘廢給付是用來代替受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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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在療養期間的薪資，大多數的州為週薪的

２/３，並訂有最低及最高的金額的限制。

（四）永久殘廢給付：勞工因工作受傷而永久成殘者，

     可分為永久全殘及永久部份殘廢，永久全殘者

     已完全喪失工作能力，大部份的州採年金給付

     方式到死亡為止。永久部份殘廢者依法規明定

     之支付標準給付或依所得損失比例給付。

（四） 死亡給付：死亡給付包括喪葬津貼及遺屬年

金，喪葬津貼係採一次給付的方式，遺屬年金

則支付寡婦依勞工薪資的３５％－７０％,支

給有小孩的寡婦依勞工薪資的６０％－８０

％。遺屬年金一直發給到寡婦改嫁及小孩滿１

６歲或１８歲為止。

肆、美國勞工部

美國勞工部對各州職業災害補償計畫並無管轄或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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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，目前該部就業基準署職業災害補償處計有一千二

百餘人，分佈在華盛頓特區及全國各分處，負責執行

聯邦雇員職災補償法、碼頭港口勞工職災補償法及黑

肺症福利改革法。

一、 聯邦雇員職災補償並不採用保險方式，係按每年

    實際支出之職業補償費用，由各聯邦機構於次年

    度編列預算繳回。

二、 碼頭工人之職業災害補償適用於各沿海碼頭，尤

    其是波士頓地區，現在該部約有二百七十人辦理

    此項保險業務。

三、黑肺症（塵肺症）

（一） 從一九六九年頒佈聯邦煤礦安全衛生法，以維

      護礦工的安全與衛生，並規定定期胸部Ｘ光檢

      查及給付全殘礦工的現金補償暨礦工死亡而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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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給其遺孀之現金給付。

（二） 自一九七二年起黑肺症由勞工部管轄規範，

      其對象包括現在及已退休之煤礦工人，這類礦

      工大都分佈在維吉尼亞州、西維吉尼亞州、賓

      州等礦業發達的地區。

（三） 有關礦工的Ｘ光檢查、身體檢查、氣體交換測

試等費用均由政府負擔。

（四） 勞工部發現有黑肺症之案例即會通知雇主轉

      知保險公司給付，未投保者即要求雇主支付該

      項給付；其他找不到雇主又未向保險公司投保

      者，由黑肺症信託基金支付。

（五） 黑肺症信託基金的經費來源是依據各礦業主之

煤礦產量比例繳費而成立，目前已支付六十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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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美元。

（六） 未來黑肺之給付金額將逐年下降，其原因係：

      １、礦工老邁。

      ２、礦工死亡。

      ３、礦工遺屬減少。

（七） 其支付標準分為單身及有家屬者，給付由四五

      ０元至八００元，勞工部有二百多人辦理此項

      業務，平均每年約六千件的黑肺症案件，共支

      付五億多美元。

（八）勞工若發生給付問題，申訴的程序為：

      １、勞工部。

　　　２、行政法官。

　　　３、給付委員會。



15

　　　４、法院。

　　　５、最高法院。

（九）勞工部介入黑肺症業務包括一般行政工作、承

　　　保之確保及仲裁，該部經常派員至各礦場檢查

礦工是否投保，以保障勞工權益。勞工部對黑

肺症業務遭遇的困難有二項：

　　　１、礦工追蹤困難。

　　　２、爭訟程序執行因難。

伍、馬里蘭州州立基金會

一、州基金會之功能與職業災害保險申請程序：

　　馬里蘭州州立基金會成立於一九一四年，目前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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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州有２０％勞工由州基金會承保，而州基金會與

　　私人保險公司採競爭的方式經營，依不同的職業

　　收取不同的保險費，該基金會設有特約醫院，但

　　不強制受傷勞工至特約醫院就診。勞工一旦發生

　　職業傷害，雇主即會打電話給州基金會告知職災

　　發生情形；州基金會隨即回電確認後代填申請表

　　格並指派護士聯繫各項就診事宜，事後醫院需將

　　病例報告送交州基金會審查，另外勞工需於六十

　　日內填具表格送保險機構申請給付。若發生不給

　　付的案件，勞工可向馬里蘭州職業災害補償委員

　　會申訴，並由兩造的律師出庭答辯，最後由該委

　　員會仲裁，仲裁結果具有法津效力。

三、 恢復工作：馬里蘭州州立基金會目前正在執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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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項「恢復工作」的方案，協助職災勞工早日康復，

　　回到工作岡位，該方案有下列幾項工作：

（一） 加強醫療照顧：州基金會給予受傷勞工完善的

　　　醫療及復健治療，並由醫院定期回報勞工的恢

　　　復情形，州基金會並參考各項醫學上對各傷病

　　　合理之治療期間之統計資料，判定勞工各種職

　　　業傷病失能之認定標準及合理給付期間，例如

　　　下背扭挫傷最遲大約九十日可治癒。

（二） 協助恢復工作：勞工受傷治療經醫院回報已可

　　　恢復輕便工作，州基金會即會打電話聯繫雇主

　　請其為勞工安排適任的工作，使勞工早日返回職

　　場。

（三） 職業訓練：勞工治療結束已成永久部份殘障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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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法回復原來工作者，州基金會為其安排職業訓

　　　練以增進其職能。

（四） 幫助尋找新工作：州基金會為無法恢復原來工

　　　作者及職業訓練結束之勞工介紹新的工作。

（五） 部份薪資補貼：州基金會為鼓勵不願回去工作

　　　的職災勞工，採取部份薪資補貼的方式，使恢

　　　復輕度工作能力的勞工回到職場工作，賺取部

　　　份薪資，其原薪資與部份薪資的差額，由州基

　　　金會補足該差額的５０％。若由醫理認定能恢

　　　復工作，而不回去工作之勞工，州基金會則

　　　不予給付任何補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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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紐約州立基金會

紐約州立基金會是個非營利機構，成立於１９１４

年，以最低之費用提供負責人及員工保險賠償範圍，

目前係紐約州最大之保險機構。雇主及受僱者與紐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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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立基金會之保險契約關係，保險政策除非經紐約州

立基金會變更，否則不更改。

一、 職業災害補償的勞工範圍：泛指所有的勞工，除

　　了下列之外：

（一）不包括本國勞工一週工作未滿四十個小時。

（二）不包括慈善或教育機構之宗教牧師、非手工工

　　　作勞工。

（三）不包括紐約公共衛生人員、救火員、警察。

（四）不包括政府員工和部份從事政治危險工作員

　　　工。

（五）不包括超過十四歲為單一家庭或為非營利團

　　　體、非商業組職從事臨時工之媬姆和少數民

　　　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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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不包括碼頭工人、鐵路工人、聯邦員工。

（七）不包括從事庭園工作、家事、修繕或油漆自宅。

二、傷害給付的種類：

（一） 職業傷害：任何發生於工作過程中單一傷害是

　　　可以補償的，除了員工意圖導致傷害、打架而

　　　受傷、或工作中喝醉而致傷害，這些傷害可能

　　　直接導致身體外傷和心理傷害。

（二） 職業病：任何疾病在工作過程中，被發現因職

　　　業本質而導致殘廢是可補償的，若一疾病因工

　　　作表現特別的特徵或類似工作引起可視為職業

　　　病。若疾病因一個特別勞工碰巧去特別的地方

　　　工作而致的疾病，或通常與一群人而接觸的疾

　　　病，非職業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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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，身體遭受意外傷害或

　　因僱佣關係使其疾病加重惡化或造成死亡，在有

　　規定之給付項目下可申請給付。

三、 職業災害給付項目：

（一） 醫療給付：雇主有義務提供合理必須或適當之

　　　醫療之照顧給受傷之員工。提供無時間及金額

限制之醫療給付服務，受傷勞工可選擇紐約州

職災補償局特約之醫院就醫，或被授權可選擇

職災賠償法授權之醫師治療，亦可放棄選擇之

權利，一有事故發生，則由紐約州立基金會或

紐約州職災補償局立即提供必須之醫療照顧。

但如傷害係發生於紐約州外，需要州外醫療，

雇主需立即提供。醫師須於勞工第一次就診後

４８小時完整填寫Ｃ４表格(如附表)給

　　　紐約州立基金會及紐約州職災補償局。雇主於

　　　收到醫師之報告亦應儘速通知紐約州立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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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會。.

（二） 殘廢給付：殘廢開始第八日始可獲得補助，之

　　　後如醫院證明為殘廢且持續不能工作，以二週

　　　為一期補助，以週薪之２／３補助。惟若係顏

　　　面永久受傷、聽力受損、頭部受傷、疤痕等，

　　　雖未停止工作，但仍予補助，視其不能治癒之

　　　情形而定。若雇主在勞工殘廢時有預付薪資，

　　　可向紐約州立基金會取得補助。

四、申請要件：

（一）如何申請：

(1) 通常一份申請由員工以規定之書面文件提出做

　為報告，員工以 C3 的表格(如附表)提出申請，

　然而，若傷害的事實被合理的描述和能被合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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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推斷不論是用口頭或書面的通知書，通知的申請

　可視為足夠的。然而，自我傷害因藥物和酒精不

　包括，但故意或不端正行為只要是發生在工作過

　程中，不排除申請給付的權利。

(2) 職業病申請條件，需長期重複暴露在某種環境

　之下６０日，才可確定是否職業病。被保險人及

　雇主需另填職歷報告書(如附件) ，目前佔總申

　請件數６０％。

(3) 當一個申請沒有爭議，第一筆給付於殘廢發生

　第十四日起，必需於四天內給付，除了雇主已經

　通知該事故，則至少十日內給付。

(4) 可補償的給付，有一個七天的等待期，若一個

　勞工在零至七天內不能工作，不能補償給付，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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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超過七至十四天不能工作，則超過七天不能工作

　部份，可予補償給付；若員工殘廢超過十四日，

　則補償至殘廢始日開始。

（二）申請給付的計算方式：

(1) 依照紐約州勞工補償法規定，對於兼差或季節

　性員工使用$200、$260 或$300 之倍數以計算申請

者的平均週薪，這方法將員工的平均每天薪質，

和上年度之工作總天數列入考量。

(2) 補償給付的最大比例計算，以傷害發生年度之

　立法定期修正和增加最大的可補償給付，在 1996

　年最大的暫時性全殘或永久性全殘廢補償給付是

　以平均每週$400 週薪之 2/3 支付，然而， 在一

　個暫時性全殘廢最少的給付是每週$40；永久、

　全殘每週不少於$20，除非員工實際薪質在受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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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害時，每週少於$30 或$20，以此情況，員工將

　收到全薪。

(3) 對不同的勞工或身體部位之補償週數由法規決

　定，他們的範圍從完全喪失第四指給付十五週到

　完全喪失掉一條手臂給付三一二週，部份喪失或

　身體某一部份功能之喪失被依比例補償，依照喪

　失之百分比例決定復原的補償週數，對於規定的

　永久部份殘廢給付申請者的 66 又 2/3 之百分比

　平均週薪。

(4) 任何除了特別定義身體部位外的傷害，均落在

　傷害種類表中，這些被依不同申請人的平均週數

　之 2/3 支付，或他們因意外傷害後於殘廢期間所

　賺薪質 2/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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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在規定最少給付是每週$40，最大永久部份、殘

　廢給付比例是視受傷那年立法定期規定之比例。

(6) 永久全殘給付和暫時全殘給付被支付相同比例

　，比例是依照受傷年度，發生在 1990 年 7 月 1

　日以後之傷害，殘廢每週最多是$400，實際支付

　2/3 之平均週薪，最少是$40，若每週薪質少於$30

　支付全薪。

(7) 未成年人的平均週薪可能增加,超出他實際的平

　均週薪，因未成年的期望增加收入當他達到成年

　時，然而，委員會必需由證據去證實特定勞工有

　合理的增加薪資之期待，以授權決定增加職災給

　付之平均給付，但少數情形下，若雇主非法僱用

　未成年人以致傷害，未成年人可得二倍之補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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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申請給付的限制：在傷害發生之日期二年內未

　　　提出書面申請或放棄申請會導致不能給付。在

　　　潛汱期的疾病過程中，知道疾病和工作相關，

　　　要於二年內或殘廢至九十日內(視何者較晚)及

　　　時提出文件。職業病的情況、決定、法規限制

　　　的時期開始於殘癈的日期。

（四） 申請程序：勞工一有發生職災
打電話

───→紐約州

　　　立基金會，承辦人
打電話

───→雇主，確定是否有

　　　職災發生，同時該受傷勞工就診醫院之醫師會

　　　將一份病歷影本及填ｃ４表格給紐約州立基金

　　　會及紐約州職災補償局,勞工及雇主亦需填寫

　　　表格給紐約州立基金會。再由給紐約州立基金

　　　會之承辦人決定是否給付，如有疑義移專科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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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師（Indepent Medical Examiner）認定。(如附

　　　表)

五、勞工應做的事：

(一) 儘快告訴雇主或主管有關職傷情事，或不能於

　　事故發生３０日內以書面通知雇主，不能給

　　付。

(二) 在職業病情況，殘廢勞工應於殘廢二年內或知

　　道該殘廢與工作有關的主張二年內通知雇主。

(三) 受傷可選擇紐約州職災補償局特約之醫院就

　　醫，儘快獲得必需的醫療照顧。勞工不須直接

　　付費給醫師，但如紐約州立基金會對醫療給付

　　有爭議時，醫師若不能向紐約州立基金會申請

　　給付時，會要勞工填一份同意給付醫療費用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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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表格。

(四)遵守醫師指示，加速回復。

六、雇主應做的事：

(一) 記錄勞工工作過程中所發生之傷害或職業

　　病，保留記錄至少十八年。

(二)若勞工無法選擇醫師時，提供勞工立即且必需

　　之醫療。

(四) 於勞工發生職災後十日內寫Ｃ２表格(如附表)

　　給紐約州立基金會及紐約州職災補償局，若不

　　能保留職災記錄和報告職災，將被處罰款。

(五) 勞工受傷後，雇主應全力配合提供所有資料，

　　以便建立勞工工作須知。

(六) 通知紐約州立基金會及紐約州職災補償局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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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關勞工工作狀況之改變。雇主需填一式二份表

　　格給紐約州立基金會及紐約州職災補償局包

　　括：

 回復工作。

 不能繼續工作。

 已回復工作但減少正常工作時數。

 薪資減少。

七、雇主必須負擔的費用：雇主如有下列狀況需固定

　　負擔額外費用

(一)雇主有嚴重或故意行為使員工受傷

(二)僱用違反法律規定之員工

(三)不遵守勞工安全健康法律之規定

(四)解僱、強迫或對員工差別待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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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對雇主之處罰：在職災補償法，對雇主不安全之

　　工作環境，沒有處罰，然而，在紐約州勞工法通

　　常祈求第三者的行為抵制雇主，以義務提拱安全

　　工作環境，特別是建築之傷害。在補償法允許委

　　員會對雇主處以罰款之情形如下：

(一)一項申請未及時的反駁可能處以$50。

(二) 若一雇主沒有原因而反對補償申請將處以最

高可達 15%判給。

(三) 若一雇主未於委員會決定通知日期十日內給

　　付，處以總給付 20%。

九、醫師應做的事：

(一) 醫師須於勞工第一次就診後４８小時完整填寫

　　Ｃ４表格給紐約州立基金會及紐約州職災補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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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局。

(二) 如須繼續治療,使用相同表格於４５日或更短為

　　一時段，提出進度報告給紐約州立基金會及紐

　　約州職災補償局。

(三)當治療終止時，亦立即提出相同表格。

十、殘廢不給付：

（一）勞工不願就醫。

（二）對有蓄意自殘之傷害或有非法行為。

（三）勞工一開始工作。

（四）勞工開始領失業給付。

（五）勞工在有給付資格前就已殘廢。

（六）勞工一開始接受雇主或其他補助，而該補助相

　　　當或更高於殘廢給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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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復職終止給付：

（一） 若補償委員會已有判決給付，雇主必須持續補

　　　償給付，但可要求暫停、停止給付之公聽會，

　　　這必須同時填寫停止或減少補償支付目的通知

　　　書(Ｃ－２２Ｂ)給委員會通知書，這個通知書

　　　必須被提供給申請人和職災委員會，雇主需要

　　　繼續支付給付只是委員會判決更改。

（二） 在紐約職業復職是完全自願的，雇主沒有被要

　　　求提供復職的課程，若有提供，勞工不必須服

　　　從他們，然而，由州教育部決定，若勞工復職

　　　會去從事有報酬的職業，法律提供申請人機會

　　　去接受一個額外的每週不超過$30 補償給付。

（三） 在補償委員會做出判決給付前，雇主能反駁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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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請人，以填寫給委員會「補償是有爭議性的權

　　　利通知書」(Ｃ－７)，這通知書必須提給委員

　　　會在勞工殘廢第十八日內或知道受傷日期的十

　　　日內，視何者較晚，委員會接到通知書就開始

　　　安排初步公聽會，質詢員工補償的權利，在第

　　　一次公聽會上，所有的相關人士均出席，雇主

　　　須提出有爭議性方面的證據。若雇主未於一開

　　　始對申請案件提出異議，在某個時點雇主優先

　　　於補償給付未判決給付前，雇主可暫停或減少

　　　給付，雇主須提出「殘廢給付已被停止或更改

　　　通知書」(Ｃ－８)給委員會，雇主必須於停止

　　　或更改給付後之十六日內提起申請書，委員會

　　　會安排一個合適日期舉行公聽會質詢員工給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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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應有的權利和給付利率。既然給付一開始未有

　　　爭議,該申請案件是正當的，除了他們反應給

　　　付利率或勞工殘廢的水準。在委員會決定申請

　　　者被賦予補償給付之後，給付不能被更改或停

　　　止，除了委員會之命令。雇主能填寫給委員會

　　　「在繼續給付之後暫停或減少補償給付的目的

　　　通知書」要求舉行公聽會已決定是否減少或給

　　　付。

   十二、不給付流程：紐約州立基金會之

　　　承辦人
寄不給付通知
────→ 勞工，勞工如有異議，則

　　　可與律師及紐約州立基金會之承辦人、專科醫

　　　師、就診醫師出席紐約州職災補償局之聽證

　　　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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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回復工作：有訓練團體幫助勞工回復工作，或

　　　訓練他們從事一些不影響其傷勢，其可勝任之

　　　工作。

十四、一次給付：

（一） 所有和最後的解決方法是只一次解決包括醫療

　　　費用，在一次給付解決申請案件後，再也沒有

　　　權利申請醫療費用，補償委員會必須批淮費用

　　　解決方法考量到更進一步醫療照顧之需求和申

　　　請人沒有定期接收補償給付之自足能力。

（二） 一次給付須經補償委員會之同意，解決期間和

　　　殘廢程度由被分配申請案件之行政法官批淮。

十五、二次傷害復原之標準：為了勞工收到第二次傷

　　　害給付，勞工事先必須有殘廢之情況，該殘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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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之傷害大部份來自於之前存在的行為和傷害和

　　　後遺症之加重。

雇主職業災害（病）報告表

詳細填寫表上所有問題，於十日內直接送此份通知給職災賠

償委員會，一份給保險公司

職災保險

號碼

保險公司

案號

保險公司

代碼

職災政策

號碼

受傷日期 員工ＳＳ

號碼

1.(a)雇主姓名 (b)雇立通信地址

 (c)地址(若與通信地址不同) (d)企業本質(主要產品、服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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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(a)保險公司 (b)保險公司地址

3.(a)被保險人姓名 (b)被保險人地址

4.(a)傷害發生地

點

(b)縣市 (c)傷害是因

雇主命令?

是□   否□

傷害發生

5.傷害發生時間 6 傷害停止日期. 7 被保險人每

日被支付全

薪?. 是□

否□

8.性別 9.(a)年齡 (b)出生日

期

10.職業(詳述工

作內容)

11.(a)一週平均薪資? (b)受傷前五十二

週總薪資

受傷被保

險人

12(a)部份或全職勞工 (b)一周工作幾天

13.傷害情況及影響

身體部位

14.(a) 你曾提供醫

療? 是□   否□

(b)若
有,於
何時

15.(a)請出醫師之姓

名及地址

(b)醫院名稱及地址

傷害狀況

16.(a)勞工已回去工

作? 是□   否□

(b)若有,於
何時

(c)每週工資為

何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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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傷害發生時勞工正從事何種工作?(請詳述其所

使用工具、設備、物品)

18.傷害或暴露如何發生?(請詳述整個職業傷害、

職業病事件發生經過及如何發生,如需要請另填

表單)

傷害發生

原因及經

過

19.直接傷害勞工之物質(例如機器卡住勞工,或吸

食有毒蒸氣,或化學藥品刺激皮膚等)

致命案件 20.(a)死亡日期 (b)最近親屬之姓名及

住址

(c)關
係

準備 雇主第一次之知道傷害日

期

報告日期

C2 雇主填寫

職災保險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會保險證號:
A.受傷者 1.姓名____________  2.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3.性別_________  4.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  5.工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

6.工作/職務________________  7.薪水_____________  8.付全薪嗎____________

9.受傷時每週工作  五天□   六天□   七天□

B.雇主 1.雇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2.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3.受傷時是否也被另外雇主僱用?   是□   否□

4.若 3 答是,該傷害有導致該工作工時損失嗎?   是□   否□

C.時/地 1.傷害發生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傷害發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□上午   □下午

D.傷害 1.傷害(疾病)發生經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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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疾病)

E.傷害/疾病

之內容

1.完全陳述受傷之性質,及影響部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2.由於該傷害(疾病)導致停止工作之日期?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3.你已經回去工作了嗎?  □是   □否   若答是,在哪天?______________________

4.這傷害(疾病)使你無法工作嗎?   是□   否□

5.在失能期間你有任何工作嗎?   是□   否□

6.自你受傷(罹病)之後,你有收到任何薪水嗎?   是□   否□

F.醫療給付 1.你已接受或正接受醫療嗎?   是□   否□

2.你現在需要醫療照顧嗎?   是□   否□

3.主治醫生名字:____________________ 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4.若你在住院,住院日期為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 醫院名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G.保險給付 1.你已接受或正接受此傷害(疾病)之職災保險給付嗎?   是□   否□

2.你將請求另外的職災保險給付嗎?   是□   否□

H.通知 1.你通知你的雇主此次傷害(疾病)了嗎?   是□   否□

2.若 1 為是,通知方式為  □口頭   □書面;  在哪天?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 通知(誰)?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我願聲明以上陳述屬實

申請者(簽名)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

C3(勞工填寫)

編號： 疾病發生日期：     時間：     地點：

受傷人： 地址： 電話：

雇主： 地址： 電話：
基本

資料
之前有無因此使用職業病門診 ，職業病住院 ，申請

職業病現金給付   （請勾選）

日期：

病史

1. 如何發生，陳述職業史與發生相關症狀之日期？

2. 有無任何之前既有之傷害、疾病？

治療

3.檢查日（申請日期），初次診療日期，病人已達最好療效了嗎？若否，何

時會再來就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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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未來治療計畫（若住院/請填住院日期、醫院、名稱、地點）？

5.此傷害會導致永久功能限制（全部/部份）？是 ，否 ，若是，請描述

情形。

6.殘障日之起日？

7.病人仍工作？是 ，否

8.病人無法做日常工作？是 ，否  若是，請描述情形

9.（病情穩定後）病人有 ﹪功能損失

殘障

10.病人能仍做任何工作嗎？是 ，否 ，若是，請描述情形

因果

關係

11.病人職業史導致以上陳述之疾病嗎？是 ，否

12.診斷代碼且陳述疾病之性質：
①                    ③
②                    ④
13.治療日期： 地點： 程序：

保險

人審

核
診斷： 費用： 日期：

社會保險號： 病歷號： 總費用$：

勞工保險號： 醫生名：

治療醫生： 地址：
簽名

日期： 電話：

支付費用之醫生地址：

C4 醫師填寫

紐約州職災補償流程表

勞工遭受與工作相關之傷害或職業病

雇主列表報告職業

病/傷害(C2)
勞工列表報告職業

病/傷害

醫師檢查病人供初

步醫療報告(C4)

勞工補償委員會(WCB)建立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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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公司回應申請

接受申請(C6),申請者

接受薪資醫療給付

有爭議(C7) 接受申請但不給付薪

資補助(C9)

職災補償委員會對有關爭議案件安排公聽會,可能有爭議項目

包括:平均週薪.殘廢日期.醫帥證明.需要的治療

職災補償法官審理有爭議之案件

與工作有關

職業病通知

與工作有關之

傷害通知

授權醫療測

試

拒絕案件

勞工保險職業病診斷書
填 表 日 期 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

出生年月日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地址

1.職業病症狀及檢

查結果

2.診斷：

受理編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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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工作職歷因素與

上述病症之因果

關係？請敘述

4.目前治療情形

（治療狀況穩定

嗎？）及未來如

何診療計畫

5.病人仍在工作

嗎？該疾病會影

響到工作能力或

生活功能嗎？

初診日期

　　　　　年 　 　 　 　 　 月 　 　 　 　 　 日

住院診療

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門診治療 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門診實際治療　　　次

醫事服務機構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印章：

病人病歷號：

醫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

衛生署　　　　　專科　　　　字第　　　　　　號

或

衛生署職業病診療醫師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
勞工保險職業病職歷報告書—長期工作壓迫引起的椎間盤突出病史報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號碼:_______________

１姓名:_______________ 　　２ □男　□女３身分證字號:_______________

４出生日期：民國ˍˍ年ˍˍ月ˍˍ日　　５身高：ˍˍˍˍˍˍ　６體重：ˍ

ˍˍˍ公斤

７通訊地址：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　　　８電話：ˍˍˍˍˍˍ

ˍˍˍˍˍ

９您目前的工作或最後工作

(1) 工廠名稱：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　（2）工廠電話：ˍˍˍˍ

 (3)工廠地址：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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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職位或性質：ˍˍˍ（5）工作內容：ˍˍˍˍ（6）每週工作ˍˍ天，共約

ˍˍ小時

(7)何時開始此工作？民國________年_______月

(8)何時停止此工作？民國________年_______月(已停止者才填寫)

１０請描述您的工作情形：

(1)是否為須耗費體力之工作？□是   □否

(2)是否常需彎腰及搬重物？□是    □否

(3)是否需扭轉軀體工作？□是□否 (答“是”者請繼續回答下列(4)∼(7)問

題)

(4)每日彎腰及扭轉次數如何？_______________

(5)搬何種重物？___________________

(6)重量如何？_____________

(7)每日搬運次數如何？_______________

〈8〉單日工作幾小時？___________

(9)每週工作幾天？_________    共約幾小時？________

(10)是否為工作上之需要？□是   □否

(11)平時在家中有無彎腰搬抬重物之情形？□有   □無

11請指出下列與從事之工作有關之身體需求及環境狀況

___1)站立     每日約_______小時

___2)走路     每日約_______小時

___3)坐姿     每日約_______小時

___4)提物0-10公斤     每日約______小時     平均_______次

___5)提物11-20公斤    每日約______小時     平均_______次

___6)提物21-50公斤    每日約______小時     平均_______次

___7)手推    重量________公斤   每日約______小時     平均_______次

___8) 扛重物0-20公斤   每日約______小時     平均_______次

___9) 扛重物21-30公斤   每日約______小時     平均_______次

___10) 扛重物31-50公斤  每日約______小時     平均_______次

___11) 扛重物50公斤以上 每日約______小時     平均_______次

___12)駕駛工作    每日約______小時

職業史〈請由最近的寫回去〉

時        間   公司或工廠名   職業或性質   可能之危害     有無症狀及

有無參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暴露         症狀名稱

勞工保險

民國___年___月

  至____年___月  __________    __________   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



46

_______

民國___年___月

   至___年___月  __________    __________   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

_______

民國___年___月

   至___年___月  __________    __________   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

_______

民國___年___月

   至___年___月  __________    __________   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

_______

民國___年___月

   至___年___月  __________    __________   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

_______

民國___年___月

   至___年___月  __________    __________   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

_____

現在的病史(請病人完整描述)

1、 你的病症是什麼？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初診日

期:_________________

2、 病症是如何發生的？________________ 何時發生？_____________________

3、 病症之部位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

4、 你以前曾否患過相同的病症 ？     是         否

何時？________________ 何地？__________________

4.1當時是如何發生的？__________________

4.2當時的雇主姓名是？________________

4.3當時公司的營業類型為何？________________

5.1這次的病症發生時，你的職務（職稱）為何？______________

5.2你的主要工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5.3請描述所有的工作項目及內容？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5.4病症發生時你正在從事何項工作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6、 你的直屬業務主管是誰？__________姓名:___________電話:_____________

7、 你是否曾與你的業務主管討論你的病症？     □是         □否

8、 你的工作內容及方式是否曾更動過？     □是      □否      □不知道

9、 你覺得比較有問題的部位:

     □頭        □左小肢       □ 右上肢  □頸

     □左臀      □左上肢       □肩膀     □右下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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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□背        □右臀         □以上皆有    □以上皆無

10、 你的病症在下列情況會更好\更差\沒差別(請一一確實回答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更好      更差     沒差別

當你小便或大便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  □         □

當你正在咳嗽或打噴涕時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  □         □

當你早晨醒來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       □       □

半夜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       □       □

中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       □       □

晚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       □       □

躺下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       □       □

坐下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       □       □

駕駛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       □       □

彎腰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       □       □

站立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       □       □

走路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       □       □

改變姿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       □       □

11、此病症以前是否曾治療過？     是       否

12、最有效的治療方法是什麼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13、哪一種治療對你最沒有幫助或使它更惡化？_________________

14.1尾骨末端是否會疼痛？     是          否

14.2是否曾整條腿疼痛過？      是          否

14.3是否曾整條腿麻過？        是          否

14.4是否曾整條腿感覺腿軟過或無力？      □是          □否

14.5過去幾年曾否因輕微疼痛休息過？          □是          □否

14.6你是否對治療產之反應或無法忍受？    □是        □否

14.7你曾否因背部問題到醫院急診？   □是      □否

15、你曾否做過脊椎Ｘ光攝影、電腦斷層掃瞄、核磁共振或脊髓攝影檢查？

Ｘ光攝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             否

何時？何地？結果如何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核磁共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             否

何時？何地？結果如何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脊髓攝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             否

何時？何地？結果如何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電腦斷層掃瞄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            □否

何時？何地？結果如何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其他檢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過去病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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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、你曾否因頸部、手臂、背部或腿部疼痛而住院治療？□是            □否

何時？何地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17、你有無其他病史？

   心臟病、高血壓、血液循環

   糖尿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痛風

   關節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癌症

 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18、你是否曾因上述問題住院治療？□是               □否

    哪一項病症？何時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19、你目前服用哪一種藥物？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20、你有家庭醫師嗎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            □否

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電話號碼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21、你是否有食物或藥物或其他過敏嗎？       是            否

請詳列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22、你是否有抽煙之習慣？                   是             否

23.1你是否有喝酒之習慣？                  是              否

   多少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23.2如果有喝酒的習慣 ，每日______________ 次

24、你有喝咖啡或茶或咖啡因之習慣嗎？

       是         否  每天喝多少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25、在日常生活中有做運動的習慣嗎？ 種類___________  、頻率每天______

小時、

    每週_______天

26、你的教育程度？

        □大學以上            □專科        □高中〈職〉   □國中以下

27、你家中是否有人罹患背部或頸部問題嗎？          □是           □否

    他們是否無法工作嗎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         □否

請劃出你疼痛之位置？        正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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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         誌

尖銳的痛     ///
（或像刀割般的痛）

燒灼般疼痛 ＸＸＸ

針刺般疼痛 ○○○

隱隱作痛   ︿︿︿
（或陣陣抽痛）

麻          ===

其他        ．．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左              右     右              左

填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若非申請人填表，請說明填表人與申請人之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柒、西奈山醫學院

西奈山醫學院主要業務為審核治療職業病、職業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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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，其中以職業病為主，其已建立起審查職業病的權

威，目前西奈山醫學院認定約有８５％之申請職業病

案件不符合，至其認定為職業病之案件約有９７％可

通過保險公司給付。

一、 流程：當勞工就診時，醫師依據其主訴狀況、工

　　作情形寫病歷，再將病歷一份影本送保險公司（州

　　基金會），另一份送勞工賠償局。

二、 職業傷（病）認定標準：大多診斷職業傷害（病）

　　並無一定之標準，係依據病人主訴受傷經過、病

　　史、工作環境情形等來判定，職業病尤其無判定

　　標準，大多數醫師是依據外傷來判定職業病。如

　　醫師認為是職業病，但因職業傷害較易領得保險

　　給付，醫師會以職業傷害處理，例如：腦中風、

　　腰椎疾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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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保險公司之特約醫師（ＩＭＥ－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

　　　ＭＥＤＩＣＡＬ　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）：如醫師至職業災害

　　賠償局登記即可成為特約醫師，如保險公司拿

　　病人資料給特約醫師審核，可獲得一定的收入，

　　一般需要看病人來診斷病情，但大多特約醫師只

　　看病歷書面資料即作判斷，如需審判須出庭勞工

　　賠償委員會公聽會。若醫師於特約醫師之判定不

　　同，則須同時出席職業災害賠償局公聽會，保險

　　公司會付錢給醫師。

四、 目前西奈山醫學院申請職業病案件以腕隧道症居

　　多。

五、 職業病的訴訟期間很長，可能長達數年之久，此

　　時勞工無法獲得保險公司之補償給付，其生活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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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能陷入困境，需仰賴工會之照應。

捌、心得與建議

    職業災害係依業務起因性及業務執行性為認定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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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，勞工於工作場所執行職務而遭受外傷性傷

害，被視為職業傷害，而勞工在使用、處理或製

造特定物質之工作場所工作，導至該物質中毒及

其續發症或生物性危害及物理性危害引起之疾病

及其續發症，且須具備下列條件：

　　１、疾病的確定。２、暴露的證據。３、時序性。

　　４、科學的一致性。５、合理的排除其他原因。

　　　其所生之疾病，視為職業病。美國是一個民主

法治的國家，人民相當守法，勞工發生職災事

故時，均透過法定程序的遊戲規則提出申請保

險給付，雖然仍有爭訟的事件，但都是對事件

發生過程產生認知上的差異，少有詐欺的行

為，一旦發生將受到法律上嚴厲的懲法；相對

於我國之保險道德危害事件則較美國為多，在

大環境上法治的觀念尚待建立，保險專業代理

人制度急需立法規範。

一、建立審核職業災害專責部門：美國勞工職業災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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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補償係專案立法並由專責機構執行，州立基金會

　　之承辦人員對每一個案自職災勞工之醫療照顧到

　　最終的永久殘障給付或死亡給付，大都採全程管

　　制的方式管理追蹤，從住院的安排，醫師病情定

　　期回報，醫療費用審查，暫時殘障給付支付期限

　　之認定，恢復工作的協助，或支付永久殘障給付

　　或死亡給付結案止，均予以妥善處理，而我國之

　　勞工保險給付則採綜合保險制度，普通傷病及職

　　業傷病給付全由勞工保險局一手包辦，組織架構

　　上分為職災醫療給付、傷殘給付科、死亡給付科，

　　係依不同給付分散由不同承辦人辦理，職災醫療

　　給付又委託全民健康保險局辦理醫療照顧、費用

　　審查及醫院管理，勞工保險局僅作是否為職業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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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之認定。在個案上各給付已採內部電腦連繫，

但對要求醫療院所的病情回報及協助恢復工作

方面，限於機構間的管轄及連繫問題，無法作全

程管理。因此，美國設立職業災害專責機構銜接

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機構，執行職業災害審核及

恢復工作計劃等積極性的作業方式，相當值得學

習。

二、電話連繫以利業務進行：美國州立基金會之職災

　　補償制度一般都排除無一定雇主之勞工投保，因

　　此在職業災害之認定，暫時殘障給付之期限，恢

復工作之協助都可透過醫療院所及雇主加以管

理，承辦人利用電話聯繫可確認職業災害事故，

我國勞工保險則包括有一定雇主及無一定雇主之

勞工，有一定雇主之勞工之職災保險給付在某些

事項之確認或補件方面，亦可逐漸透過電話瞭解

及通知補正，俾方便作業，而無一定雇主之勞工

職災認定及傷病給付期限，由於彼等之工作性質

不同，在審查作業方面有其困難，仍待立法及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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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上之克服。

三、規定職業災害事故之請領期限：紐約州立基金會

在審查職業災傷補償即要求勞工必須在三十日內

通知雇主，否則不予給付；申請職業病補償時要

求應一併檢送職業病職歷報告書，其目的在於避

免職業災害事故因時過境遷舉證困難，並簡化作

業程序，及早發給補償。我國則無上述規定，因

此經常發生勞工在事件發生一或二年後，將原請

領普通事故傷病給付改為職業災害傷病給付，由

於蒐證不易，認定上爭議不斷，美國這項規定可

作為未來修法之參考。

四、協助恢復工作：

（一） 美國對於受傷勞工之治療過程及給付期限暨協

　　　助恢復工作相當重視，積極輔導勞工早日脫離

依賴保險機構補償，返回職場工作賺取薪資，

維持自身經濟生活「給他魚吃，不如給他釣杆。」

正是美國職災保險的最佳寫照，當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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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近年美國經濟景氣，工作機會增加，失業率相

　　　當低，才能在執行恢復工作計劃上如魚得水。

　　　反觀我國目前的經濟景氣不佳，失業率節節升

　　　高，若想為職災勞工之輔導就業在大環境上須

先健全經濟發展。

（二） 有關恢復工作方案在美國是一項積極性、發展

　中的職業災害補償計劃，從受傷勞工之醫療復

健，管控各項的傷病療程及痊癒時間、安排職業

訓練、協助回到原來工作岡位或轉換新工作，都

有完善的規劃，其功能包括醫療照顧、職業訓練

及就業服務，我國在審查傷病及殘廢給付時，醫

療院所與勞工保險局因無特約關係，無法配合各

項審核措施，因此在開立傷病及殘廢診斷書時，

經常無法符合審查需要，而須經過補正或查證的

過程才能順利結案，所以美國職業災害保險機構

與醫療院所及職業訓練、就業服務機構建立良好

遘通的管道，協助受傷勞工恢復工作待加強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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蒐集各傷病療程資料研訂職業傷病失能之認定

標準及合理給付期間，作為職業災害補償審查之

依據，值得我國借鏡。


